
高雄縣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競選廣告物設置要點 

壹、前言 

 為有效管理高雄縣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參選人於參選期間在本縣設置

競選廣告物（含張貼廣告、插置旗幟、懸掛小看板及布條等，以下簡稱廣告物，

不含招牌廣告、樹立廣告及遊動廣告），以維護市容觀瞻及環境衛生。  

貳、設置地點 

     經詳調各鄉鎮后劃定 192處，依鄉鎮市區分如下： 

    （一）鳳山市：28處。 

 （二）林園鄉：4處。 

 （三）大寮鄉：4處。 

 （四）大樹鄉：8處。  

 （五）鳥松鄉：7處。 

 （六）仁武鄉：5處。 

 （七）大社鄉：6處。 

 （八）岡山鎮：4處。 

 （九）橋頭鄉：8處。 

 （十）燕巢鄉：18處。 

 （十一）田寮鄉：1處。 

 （十二）阿蓮鄉：4處。 

 （十三）路竹鄉：7處。 

 （十四）湖內鄉：4處。 

 （十五）茄萣鄉：3處。 

 （十六）永安鄉：3處。 

 （十七）彌陀鄉：6處。 

 （十八）梓官鄉：20處。 

 （十九）旗山鎮：11處。 

 （二十）美濃鎮：4處。 

 （二十一）六龜鄉：1處。 

 （二十二）內門鄉：4處。 

 （二十三）杉林鄉：4處。 

 （二十四）甲仙鄉：8處。 

 （二十五）茂林鄉：9處。 

 （二十六）桃源鄉：6處。 

 （二十七）三民鄉：5處。 

  



参、實施期間 

        實施期間為 97年 2月 23日至 97年 3月 21日止，合計 28日。 

肆、設置原則及執行方式： 

一、實施期間各參選人應將廣告物設置於劃定地點內，學校及機關大門兩旁 

     10公尺內，不得設置廣告物。 

二、投、開票所大門口 20公尺內不得設置廣告物。 

三、參選人競選服務處周邊設置廣告物： 

   （一）每鄉鎮市擇選一處。 

   （二）縣競選總部一處。 

    其左右各不得超過 20公尺，且以不妨礙交通及安全為原則。 

四、各參選人得於實施期間免經申請，在劃定區域內設置廣告物，惟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廣告物不得設置於樹木上。 

   （二）張貼廣告以繫掛小看板為原則，不得直接黏貼於圍牆、路燈桿、號誌 

         燈桿及變電箱等定著物上。 

   （三）旗幟廣告以安裝旗座為原則，不得破壞公共設施。 

   （四）布條廣告以緊貼圍牆（籬）為原則，不得橫跨於路、街、巷及弄等街 

         道。 

   （五）廣告物設置期間應保持整潔，不得有破損、骯髒及零亂情形。 

   （六）廣告物應安置牢固，如有鬆脫造成意外，由參選人或設置人負責。 

   （七）劃定地點如遇施工情事，為維護安全，經通知仍不予設置廣告物。 

   （八）設置廣告物造成公共或其他設施受損，參選人或設置人應負賠償責任。 

   （九）各參選人應於投票結束後 3日內自行清除廣告物（另函通知除外），未 

         依規定辦理，依廢棄物清理法查處。 

 伍、其他 

 （一）實施期間在劃定區域以外設置競選廣告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 

          第 10款暨第 11款規定取締告發（處新台幣 1,200元以上 6,000元以 

          下罰鍰），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劃定設置廣告物地點暨實施期間與執行方式登載處： 

        1、於本府環境保護局網站（網址：http://www.kscep.gov.tw）。 

        2、張貼地點：高雄縣選舉委員會公佈欄、各鄉鎮市公所公佈欄、本府 

           公佈欄。 

        3、本案設置期間，各鄉鎮鎮市環境維護執行效益，納入市容考核平時 

成績 10％。 

   陸、案經簽奉縣長核可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